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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木工程拓展署及路政署就 
SKDC(M)文件第 98/25 號至 101/25 號的會後回覆  

 
跟進事項:   認為現時高 1.1 米的擋浪牆未必足以應付極端天氣(如十號風

球)或全球暖化引致海平面上升等情況。  
 
回應:  除了於 2019 年在將軍澳海濱公園完成加建約 1.1 米高的擋浪牆

外，將軍澳南海濱的改善工程亦包括在較內陸位置(單車徑和

花槽旁)加建約 1.3 米擋水牆，多加一層防線進一步減少海水湧

入內陸。在諮詢地區持份者的意見後，改善工程已經動工，並

預計在 2026 年完成。有關的改善工程是根據《海港工程設計

手冊》而設計，當中已考慮了極端天氣及氣候變化等因素。   
 
跟進事項:   有居民擔心加建 1.3 米高的擋水牆會阻擋海濱景觀，建議署方

考慮其他優化景觀的措施，並研究於跨灣大橋附近加建離岸防

波堤等長遠措施。  
 
回應:  我們參考國際間的經驗和做法，在投入資源建設非常大型的防

護設施前，普遍會先考慮透過適應、應變、管理的綜合策略管

理有關風險，例如應用多層保護的設計配合管理措施，以緩減

沿岸水浸風險和減輕水浸帶來的影響。  
 
 針對將軍澳南海濱地段，多重防護系統整合了原有斜面海堤設

計能有助消耗部分波浪的能量、2019 年加建的防浪牆、海濱長

廊作緩衝區及新建的擋水牆，形成多重防線，這多重防護措施

可以有效地減低風暴期間越堤浪對沿岸設施的威脅及海水湧入

內陸。新建擋水牆的頂部會配以透明部件，減低對景觀的影

響。  
 
跟進事項:   查詢設置可拆卸式的擋水牆，以及部分牆身使用透明物料的可

行性，以減低對環境及景觀的影響。  
 
回應:  本署正按照計劃在較內陸位置(單車徑和花槽旁)加建擋水牆，

以及於連接擋水牆的主要通道位置安放可拆卸的擋水設施。新



建擋水牆的頂部會配以透明部件，減低對景觀的影響。  
 
跟進事項:   建議日後 1.3 米高的擋水牆亦應預留向上延伸的空間，以應對

將來的極端天氣。  
   
回應:  考慮到氣候變化的不確定性和世界各國承諾採取減碳行動的效

果，我們採用了循序漸進的原則，在擋水牆的地基已預留容

量，讓日後在有需要時可更容易調整擋水牆的高度。  
 
跟進事項:   查詢第 77 區水上活動中心的最新設計，會否按基準線再提升該

位置的防護設施，及建議集中第 132 區多項臨海設施的選址，

以避免防波堤的位置過於分散而影響成效。  
 
回應:  現時將軍澳第 132 區新造土地的方案，已將擬議興建的多項公

共設施集中在新造土地上，土地平整水平為香港主水平基準

6.75 米以上，相關填海及海堤結構的設計亦已考慮極端天氣以

及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，因此並不需要於第 132 區興建防波

堤。  
 
跟進事項:   建議善用於海濱長廊的特定位置(如每一米的距離)放置感測

器，收集海浪及風速等數據，以協助分析適合加設近岸防波石

的準確位置。  
 
回應:  我們會按需要增加監察位置，當中包括在將軍澳的適當位置加

強監察沿岸不同位置的水位變化。  
 
跟進事項:   建議將來於地契條款註明位置鄰近海岸線，供發展商及租用商

戶詳細考慮。  
 
回應:  如發展位置鄰近海岸線，在收到相關部門轉介後，我們會在規

劃、設計等過程中，要求申請人評估海平面上升、風暴潮及波

浪等所引致的沿岸風險，以及氣候變化及極端天氣的影響，並

加入適當的措施以緩減對有關沿海設施的風險。  
 
跟進事項:   除了加強應對極端天氣的前期保護措施，建議部門積極研究及

盡快協調後續復原階段的維修保養工作，並適時檢視休憩設施

(如石板、長櫈等)的配件庫存。  
 
回應:   颱風過後，將軍澳海傍的道路、單車徑及附屬設施已大致完成



復修，除了少部份花槽頂磚。由於該石磚需要特別採購，預計

相關復修工作將於 2026 年第 1 季完成。  
 
跟進事項:   建議將軍澳海濱南橋下方行人路路面將來可改用更堅固耐用的

鋪裝物料。   
 
回應:  在樺加沙襲港期間，將軍澳海濱行人路的損毁主要是由風暴潮

下猛烈的海浪造成的衝擊力所致。路政署會因應實際情況及效

益考慮在日後維修有關路面時採用更堅固物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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